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ZFFD-2023-008

竹府办〔2023〕30号

各乡镇人民政府、街道办事处，县级各部门，经开区管委会：

经县政府领导同意，现将《大竹县惠民阵地管理办法》印发

给你们，请认真贯彻执行。

大竹县人民政府办公室

2023年 7月 31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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为深入落实我县实施“9+8”民生工程，切实保障和改善民生，

加快建设繁荣美丽活力大竹，结合我县实际，制定惠民阵地管理

办法。

一、惠民阵地

惠民阵地包括惠民超市、惠民药店、惠民医院，是解决“城

镇低保”对象购药、购物、看病等问题。惠民阵地的建设坚持合

理布局、竞争有序、平等自愿、公开透明的原则，按照强化监管、

政策公开、优化服务、保障质量为要求，实现政府主导、群众受

益的帮扶网络体系。

二、惠民阵地准入资格

（一）依法设立。各惠民阵地必须持有有效的《医疗机构执

业许可证》《药品经营许可证》和《食品经营许可证》。

（二）制度健全。严格执行规定的医疗、食品服务和药品、

食品价格政策，有完善的质量管理、价格管理、财务制度，行为

规范，具有为群众服务的意识。

（三）联网结算。具备接入“惠民监管”系统的软、硬件条

件，有相应的操作人员。

三、优惠办法

（一）优惠对象。县域内城镇低保对象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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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二）优惠标准。县域内城镇低保对象每人每月在惠民超市

购买日常生活用品 200元以内（含 200元）优惠 15%，在惠民药

店购买常用药品 200元以内（含 200元）优惠 15%，在惠民医院

就诊免挂号费，同时住院费用在医保报销后的剩余部分再优惠

15%。优惠金额仅限于本人或本家庭当月使用，不得结转和留存到

下一月，不能把身份证转借他人或留存在超市、药店、医院。

四、结算程序

（一）城镇低保对象持身份证到惠民超市、惠民药店、惠民

医院消费系统刷卡优惠，每月消费金额超出规定的优惠标准后系

统自动不识别，结余部分当月自动清零。

（二）各惠民阵地优惠情况，于次月 5日前报县惠民帮扶中

心审核、民政局审批后，据实打卡拨付。

五、阵地管理

（一）落实工作责任。县民政局和县惠民帮扶中心要统筹协

调全县的惠民阵地工作，负责惠民阵地的监管和审核审批工作；

惠民超市、惠民药店、惠民医院按照各自职责保证商品质量、提

升服务态度、做好刷卡登记工作，刷卡操作中遇到问题及时与相

关的职能部门协调沟通，形成团结协作、整体联动的强大合力，

确保惠民阵地工作高效有序运转。

（二）健全工作机制。各惠民阵地要建立健全内部管理制度、

进出物品登记制度、财务制度等；落实惠民须知、惠民管理办法、

惠民公告等相关制度，标明商品零售价格和惠民价格，建立详细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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的优惠金额台账。

（三）强化日常管理。各惠民阵地经营者必须按照惠民阵地

各种管理制度执行，严格做到“四到位”，即：张榜公示到位、服

务质量到位、优惠标准到位、资料登记到位。各惠民阵地不得将

优惠对象的身份证暂存或留存在本店，每月优惠金额必须按照惠

民帮扶中心业务管理平台上核实确认后的金额开具正式发票。县

民政局和县惠民帮扶中心要会同相关部门开展定期或不定期督查

和走访惠民政策落实情况，严格履行监管责任，务必做到督促检查

到位。

（四）加强资金管理。县财政、审计、监察部门要加强惠民

阵地资金管理使用情况，监督检查，防止挪用、套取等违纪违法

现象发生，对弄虚作假的要严肃查处，情节较轻的首先进行警告，

并取消该惠民阵地当月的优惠金额；情节严重的，作假数额巨大

构成犯罪的，直接取消其惠民资格，移交司法机关处理。

六、附则

本办法自 2023年 8月 31日起施行，有效期 5年，期满自行

失效。

信息公开选项：

抄送：县委办公室，县人大常委会办公室，县政协办公室，县纪委监委，

县法院，县检察院，县人武部。

大竹县人民政府办公室 2023年 7月 31日印发


